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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消防署 108年度廉政會報暨安全維護會報 
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五）10 時 40 分 

地點：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3 樓首長決策室 

主席：陳署長文龍             紀錄：吳漢森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感謝大家撥冗出席本次會報，一同檢視本署的廉政工

作成效。 

2018 年我國清廉印象指數在全球 180 個受評國家

及地區中總排名第 31 名，在亞太地區排名第 7，勝過

八成二納入評比國家，顯見我國政府近年推動廉政工

作漸受國際肯定。依台灣透明組織歷年廉政民意調查

報告，民眾亦普遍對消防人員廉潔度持極高之評價。

個人以前剛進消防隊時，有關廠商安檢審案之櫃台掛

件風紀風險，對機關是蠻困擾的；實地查處瓦斯行違

規事宜，也發覺政策制度與職務執行有扞格之處；至

於廉政風紀要做到最好，期待消防人員絶對不會收紅

包雖不容易，尚賴大家共同努力經營機關廉潔形象。

除採購業務應遵守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外，本署職掌

制定之消防政策、法規也應時時檢討是否恰當合宜，

檢視業務面有無造成地方執行困擾，於業務上精益求

精。 

本次會議中，秘書單位（政風室）除了說明 108

年 1 月到 10 月間各項廉政工作執行情形，並報告 108

年執行本署小額採購案件專案稽核成果及本年度機關

設施安全暨公務機密維護檢查情形，另安排各港務消

防隊提出機關廉政狀況報告，期望各位主管共同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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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業務流程．避免可能影響機關廉能的風險事件發

生。 

本次會議討論提案部分，則有「為律定本署各港務消

防隊推動政風業務成效陳報頻率及陳報事項」、「提

醒公務員赴大陸地區相關規定及維護自身權益」等 2

案，請各單位主管熱烈參與討論，大家共同來努力，

一起維護本署廉能風紀及建立優質公務環境。 

 

貳、107 年廉政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會議資料第 3-4 頁）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全部解除列管。 

 

參、報告案： 

一、本署 108 年 1 至 10 月各項廉政工作執行情形報告

（會議資料第 5-12 頁）。 

陳委員培志報告 

（一）本年度廉政工作均依上級廉政工作指示，以愛

護、防護、保護同仁為原則，規劃推動相關工

作。在廉政宣導方面，係以過往所發生的案例

為重點，以多元、客製化及即時的方式，提升

宣導的成效。 

（二）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等廉政倫理事

件的登錄，係在保護同仁，防範事後遭他人不

當質疑，請各單位依內政部廉政會報主席指（

裁）示，不論個案是否符合規定，皆須辦理登

錄。 

（三）本年度辦理上級交查及民眾陳情檢舉案件計有

16 案，經查證檢舉內容與事實不符者，均予以

澄清結案；如發現涉有行政違失責任者，則移

請考績委員會審議；涉有行政作業缺失，或有



 3 

精進改善之處，則研提建議，移請權管單位參

考改進。 

（四）未來仍將持續精進各項廉政作為，並持續以採

購案件及財物使用管理為重點，並請各單位持

續關注及提醒同仁，辦理採購及公物使用，務

必謹守相關法令規定。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二、108 年執行本署小額採購案件專案稽核報告（會議

資料第 13-31 頁）。 

陳委員培志報告 

（一）本年度辦理小額採購專案稽核，透過事後及事

中的稽核，分析及瞭解各單位小額採購辦理情

形，對所發現有疑慮的個案，已請各主辦組室

參酌改進。 

（二）因小額採購金額較少，程序較簡便，實務上多

有與服務較好或配合度較高的特定商家進行採

購情形，請各單位仍應注意及提醒同仁，應落

實訪詢價作業，防杜廠商虛報價格，讓採購預

算能更有效益的運用。 

   劉委員克正報告 

    （一）政風室小額採購案件專案稽核報告寫得很好， 

秘書室亦發現同樣缺失，本室將針對同仁處理 

小額採購案件應注意事項舉辦講習，並請各單 

位主管提醒同仁辦理小額採購案件應落實訪價 

作業，避免廠商報價不合理情形。 

    （二）請政風室及人事室接獲起訴書或判決書後，會

知秘書室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處置。 

蕭委員煥章報告 

   劉委員所提案件係審計部請本署釐清辦理「防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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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衛星通訊系統及現場通信救災指揮車暨整合平

臺建置案」追究廠商財務責任及本署是否有疏失情形

，因當初本署檢討人員責任後，未同時追究廠商財務

責任，經審計部要求本署說明及報告，以致本署處理

本案耗費約半年時間，並已因應修正採購相關規定，

仍請政風室及人事室以後若接獲起訴書或判決書後

要會知秘書室。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有關本案興革建議部分，請各單位強化小額採

購案件之請購、驗收、核銷流程控管，提升本

署小額採購案件效能及品質。 

（三）請政風室及人事室接獲起訴書或判決書，依本

署辦理採購相關規定辦理，另劉主任所提本署

小額採購案件講習，請秘書室依規劃辦理。 

 

三、108 年度「機關設施安全狀況暨公務機密維護(含 

    資訊使用管理)檢查」結果專案報告（會議資料第 

    32-38 頁）。 

陳委員培志報告 

 （一）維護辦公場所的安全及衛生人人有責，各單位

同仁如發現辦公環境安全或衛生有應改善之處

，如無法自行排除改善，建議通報秘書室協處

。  

（二）替代役男公務電腦使用情形，仍建請各相關單

位適時注意及提醒，避免衍生資安疑慮。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有關檢討與改善意見，請本署相關單位配合辦

理，落實機關安全維護及資訊保密管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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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各港務消防隊機關廉政狀況報告（會議資料第 39 

        -54 頁）。 

陳委員培志報告 

（一）本年度內政部政風處擇本署基隆港務消防隊及

花蓮港務消防隊，進行廉政業務關懷訪視，感

謝該港消防隊長重視及兼辦政風業務人員協助

與配合，訪視工作圓滿完成，並無後續指示辦

理事項。 

 （二）建議各港務消防隊持續將採購案件及財物管理

與使用，列為管理重點，並鼓勵經手採購業務

同仁充實採購專業職能，確保採購作業正確性

及品質。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請各港務消防隊掌握人員風紀狀況及機關財務 

使用管理之有效內控，維護機關廉能形象。 

 

肆、討論提案 

一、為律定本署各港務消防隊推動政風業務成效陳報頻

率及陳報事項案（會議資料第 55 頁）。 

陳委員培志報告 

   本署曾於 92 年間律定各港務消防隊每月陳報政風

業務推動成效，現為減少文書作業，爰提案請各隊

按季陳報，以作為年度廉政工作成效評核參據，惟

期間內如機關發生政風狀況，兼辦政風仍應立即陳

報隊長並通報本室，以隨時掌握各港務消防隊政風

狀況。 

主席裁示 

（一）照案通過。 

（二）請各港務消防隊按季陳報辦理政風業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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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期間內如機關發生政風狀況，應立即通報本

署政風室；並請將提報該隊考績委員會議決議

予以行政處分之案件列入陳報事項。 

二、提醒公務員赴大陸地區相關規定及維護自身權益案

（會議資料第 56 頁）。 

陳委員培志報告 

公務員赴陸前依相關規定須事先申請及返臺後應依

規定填具返臺意見反映表，赴陸並有不得從事之事

項，為提醒本署同仁遵守相關規定，爰提案重申相

關注意事項。 

主席裁示 

（一）照案通過。 

（二）請本署同仁如有赴陸情形，確依相關規定辦理

，以維自身權益並確保公務機密與機關安全。 

伍、臨時動議： 

梁委員國偉報告 

政風室有一項關懷輔導同仁業務，近 2 年來連續建議解

除列管特搜隊某位同仁，該同仁前因案受行政處分，惟

法院終審判決無罪，但未接獲政風室回復是否同意解除

列管，個人以為該關懷輔導業務涉及同仁未來陞遷權益

，建議政風室釋明。 

陳委員培志報告 

關懷輔導對象的提報，係同仁涉嫌貪瀆或不法案件受到

司法偵查，於偵查期間或經法院判決者，請主管多關懷

同仁生活或工作狀況；另外主管平時就應考核同仁工作

表現，關懷輔導可與平時考核工作結合在一起，如果經

過主管評核，一期或二期未有特殊狀況及表現正常，就

會作滾動式評估是否列入後續關懷輔導對象。此外，關

懷輔導對象資料，並不會提供給人事室，故與同仁陞遷

權益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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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主席結論 

廉政工作需要團隊的齊心協力、共同打造，雖然不是

本署主要業務，但非常重要，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維

護機關廉潔形象，謝謝大家的參與，本日會議到此結

束，謝謝。 

 

柒、散會（上午 11 時 35 分） 


